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市城区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

国家土地收益标准的公告

遂自然资规公〔2022〕15号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41号）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的，应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租金中所含土地收益，纳入土地出让收入管理。建立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收益年度申报制度，以划拨方式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出租的，出租人须在房屋出租合同生效后3个月内，通过政府搭建的二级市场交易平台依法申报并缴纳相关收益。

经市政府批准，现将遂宁市城区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的国家土地收益标准公告如下。

遂宁市城区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的国家

土地收益标准表

	级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Ⅵ级

	商服用地
	元/平方米·年
	98
	87
	61
	25
	12
	6

	住宅用地
	元/平方米·年
	8
	7
	5
	4
	3
	/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元/平方米·年
	3
	2
	0.53
	/
	/
	/

	工业用地
	级别
	工业

限制区一
	工业

限制区二
	工业

限制区三
	Ⅰ级
	Ⅱ级
	/　

	
	元/平方米·年
	2.80
	1.05
	0.44
	0.63
	0.44
	/


说明：1.商服用地：按建筑面积收土地收益租金（含附属配套设施），一层按标准收取，二层按标准的45%计收，三层及以上按标准的30%计收；

2.住宅用地：按建筑面积收土地收益租金；

3.公服用地：按实际用地面积收土地收益租金；

4.工业用地：按实际用地面积收土地收益租金；

5.土地级别详见遂宁市城区商服、住宅、工业、公服用地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图（遂自然资规公〔2022〕14号）；

6.土地使用权人向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设在遂宁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的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申报并缴纳土地收益。
本标准执行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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